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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JJC00-2020-0007

台州市人民政府文件

台政发〔2020〕19号

台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促进低收入农户
高水平全面小康的若干意见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市政府直属各单位：

为进一步贯彻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》

（中发〔2015〕34号）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攻坚系列重要讲

话精神，按照省委、省政府提出的“坚持‘不落一村、不落一户、

不落一人’，切实做到‘三个清零’”总体目标任务，深入实施

我市低收入农户高水平全面小康计划，全面提高低收入农户的发

展和保障水平，特制定如下意见：

一、准确把握低保低边对象进退条件的认定

各地要坚持“应保尽保”工作原则，将符合认定条件的低保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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低边对象及时纳入最低生活保障救助范围。非台州户籍人员与台

州户籍人员因婚姻关系并在台州共同生活，家庭经济状况符合低

保、低边认定条件的，在确定最低生活保障救助金额时该人员应

当纳入低保、低边家庭人口数。各地应当建立健全低保、低边家

庭救助对象动态管理和退出机制，已获得社会救助家庭的人口、

收入、财产状况发生变化的，应当及时增加或者减少相应救助金

额或者项目；不再符合救助条件的，应当停止救助。因领取养老

保险金而导致家庭经济状况不符合低保、低边家庭认定条件的，

可以给予一年的渐退期。无子女或有子女且子女无赡养能力的 60

周岁以上低保、低边对象，家庭人均货币财产认定条件分别放宽

到低于当地同期 6倍、８倍年最低生活保障标准。

二、落实低收入农户家庭的收入认定和补差政策

各地要按照《浙江省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认定办法》（浙

民助〔2019〕134号）规定开展低收入农户家庭工资性收入、经

营性收入、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等各项收入核算工作，对已

明确不计入家庭收入范围的各项收入不得计入家庭收入，同时对

医疗、教育等必须的家庭刚性支出费用按规定进行核算，确保精

准核定低收入农户家庭经济状况。在福利企业工作的残疾人和公

益性岗位工作人员工资性收入，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部分不

计入家庭收入。对依靠家庭供养的成年重度残疾人和三、四级精

神、智力残疾人，可按照单人户纳入低保，全额享受低保金。

三、提高低收入农户家庭子女义务教育资助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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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面消除因贫失学、辍学现象，确保义务教育阶段入学率

100%。各地要提高对义务教育阶段低收入农户和其他经济困难家

庭子女的资助力度，在执行省定标准的基础上，将“营养餐”的

资助标准提高至不低于省定标准的 1.3倍。鼓励各地创造条件解

决低收入农户家庭子女就读高中和大学的生活困难。

四、提高低收入农户家庭成员的门诊医疗费用救助标准

特困供养人员门诊基本医疗费用救助比例为 100%，年度救

助封顶线为 600元。低保对象、低保边缘对象和因病致贫对象门

诊自负合规医疗费用救助比例为 60%，年度救助封顶线均为 400

元。以上各类医疗救助情形均不设起付线。

五、提高低收入农户住房安全保障水平

各地要对低收入农户家庭危房改造实施即时救助，做到发现

一户、及时鉴定和改造一户，实现动态清零，配套补助应不低于

省定标准。鼓励以村集体经济组织为建设主体，通过新建、盘活

或临时安置等方式建设“周转房”，为住房困难的低收入农户提

供安全住所。各地要加大财政支持和多方筹措资金推进“周转房”

建设，对涉及建设用地规划调整和用地指标的，应提前纳规、优

先保障、简化手续。对于盘活闲置农房用于低收入农户居住的“周

转房”，在享受各级闲置农房盘活利用政策的基础上，各地可制

定专项补助政策。市财政安排 2000万元用于“周转房”建设奖补，

具体奖补办法另行制定。

六、加大扶贫救助基金支持力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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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地要支持和鼓励乡镇（街道）尤其是扶贫重点乡镇（街道）

设立扶贫救助基金（以下简称基金），县级财政要根据财力情况

给予一定额度的资金支持。基金可与慈善组织合作，接收慈善组

织的定向捐赠，开展相应的慈善扶贫活动。基金重点对因病、因

灾、因学和其他原因致困且各类保障政策救助后仍然困难的家庭

给予救助。市财政安排 2000万元，对扶贫重点乡镇（街道）管理

规范、运作良好的救助基金，按照基金实际到账金额的 10%给予

一次性奖补，奖补最高不超过 40万元，具体奖补办法另行制定。

七、引导和激励市场主体参与扶贫行动

各地要结合实际制定出台扶持政策，引导和鼓励市场主体与

低收入农户建立稳定的利益联结关系。对于安排低收入农户家庭

成员就业、代售低收入农户农产品的，可按实际支付金额给予一

定比例的财政补助。对于市场主体在重点帮扶村设立来料加工点、

扶贫车间等，且吸纳本村一半以上有劳动力低收入农户家庭成员

就业的，以及实施代种代养、股份合作等扶贫项目的，可给予场

租补贴、贷款贴息等扶持。

八、加大集体经济薄弱村帮扶力度

坚持县级政府主导，依托各类园区、开发区、特色小镇等平

台，将难以巩固提升的集体经济相对薄弱村纳入飞地抱团发展项

目。深化山海协作机制，加强对口“消薄飞地”建设，鼓励“消

薄飞地”采取收益保底+税收分成方式实施，其中，年保底收益

不低于“飞出地”总投资额 10%计算，税收分成由合作双方依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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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资比例等因素协商确定。全面落实村留用地政策，鼓励村集体

将零星、分散的留用地进行集中连片开发、组团发展和统一经营

管理，获取稳定收益。市、县两级部门、企事业单位要充分发挥

各自优势，帮助结对村招引项目、发展产业和促进低收入农户增

收，市级帮扶单位为结对村每年落实帮扶资金（含慰问金）最低

标准提高到 8万元，原则上不能低于该标准。

九、强化各类扶持政策的统筹与管理

加强扶贫资金管理，严格公示公告制度，做到专款专用，严禁

移用、挪用，对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“零容忍”，确保资金安

全、使用高效。对于上级有明确规定不允许不同级别或不同类别补

助政策叠加的，按照上级规定执行；同项救助金额在未超出低收入

农户个人应当支出总额的前提下，可享受相关政策叠加，相关补助

政策另有规定的，按规定执行。开展农村土地综合整治，产生的新

增建设用地指标要优先安排安置区住房和“周转房”建设，结余指

标收益优先确保扶贫领域的支出。各地要对政府性各类补助资金发

放实施“一卡通”，通过社会保障卡等渠道直接发放到低收入农户。

本意见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台州市人民政府

2020年 10月 10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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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、市政协办公室，军分区，市监委，

市法院，市检察院。

台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10月12日印发


